宿州市散装食品经营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规范散装食品经营行为，督促、引导食品经营者诚信自律，保障人民群众食品消费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安徽省食品安全条例》、《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章的相关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经营散装食品的食品经营者适用本规范。

散装食品经营者是散装食品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应当按照本规范要求，采取有效的质量控制措施，承担散装食品质量安全责任。

第三条  本规范所称的散装食品，指无预先定量包装，需计量销售的食品（含现场制作并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食品），包括无包装和带非定量包装的食品。

第四条  经营散装食品，应当依法取得含有散装食品销售或相关制售项目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第五条  销售的散装食品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经营场所环境整洁，有相应的防尘、防蝇、防鼠、防虫、防腐等设施和设备，与个人生活空间有效隔离，并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适当的距离；

　　（二）贮存、运输和装卸散装食品的容器、工具和设备应当安全、无害，定期消毒、保持清洁，防止散装食品污染；

　　（三）应当按照原包装标注的保存条件存放，对需要冷藏、冷冻、保温销售的散装食品，设置相应的陈列、保存和仓储设施并符合保证食品安全所需温度等特殊要求；

　　（四）应当按照“生熟分开”的原则设置散装食品销售区域。生、熟食品销售地点应保持一定距离，防止交叉污染；

　　（五）散装食品应当由专人负责，并为消费者提供分拣及包装服务。销售人员必须持有效健康证明，操作时须穿着清洁的工作服，戴口罩、手套和帽子，使用无毒、清洁的专用售货工具；

　　（六）贮存散装食品时，应当在贮存位置明显处标明散装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经营者名称内容，并与原包装标注的内容相符；

（七）销售散装食品时，销售者必须在货架、货柜、容器、隔离设施等显著位置悬挂或张贴公示牌，公示牌应当标明以下内容：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方法、生产经营者名称及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与原包装标注的内容相符。自行包装销售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上标注的内容同散装食品公示牌标明的内容；不得直接用内容不齐全的产品合格证代替公示牌，产品合格证可一并与公示牌、标示牌悬挂或张贴。

（八）应当将不同生产日期的散装食品分装销售，如将不同生产日期的食品混装销售，则必须在公示牌上标注最早的生产日期和最短的保质期限。鼓励经营者设立“临期散装食品专柜”或对临近保质期散装食品进行明示，单独分装销售；

　　（九）裸装销售直接入口散装食品的，应当设置禁止消费者触摸的标志及隔离设施，并提供专用工具、包装物；

　　（十）供消费者直接品尝的样品应当与销售的散装食品明显区分，并标明“可品尝”等字样；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六条  销售直接入口和不需清洗即可加工的散装食品，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设置隔离设施以确保食品不被消费者直接触及，有禁止消费者触摸的标识；

（二）有防尘防蝇等设施，直接接触食品的工具、容器和包装材料等应当无毒、清洁；

（三）由专人提供分拣及包装服务的，操作时应当戴口罩、手套和帽子；

（四）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从业人员应当具有有效的健康证明，并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第七条  经营者不得经营下列散装食品：

（一）无合法资质生产的，或伪造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

（二）没有标识，标识内容不完整，标识涂改，标识模糊不清或者标识内容与实物不符的；

（三）未标注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

（四）标注虚假或擅自更改出厂时原有标注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

（五）感官鉴别已经腐败变质、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有其他异常，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六）掺杂、掺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

（七）用回收食品或超过保质期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

（八）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

第八条  经营者采购散装食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食品生产经营等相关资质文件和食品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并保存相关凭证原件或者复印件。

散装食品经营企业应当建立散装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散装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生产者（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

第九条  实行统一配送经营的连锁经营者，可由连锁经营总部统一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散装食品合格的证明文件，进行散装食品进货查验记录。总部统一配送的散装食品应给各连锁经营者出具配送单据，载明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配送日期等内容，也可以采用信息化技术，联网备查。

各连锁经营者自行采购的散装食品，应按照本规范第八条规定履行进货查验和记录制度。

第十条  从事散装食品批发的食品经营企业应建立销售台账，如实记录批发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批号、保质期、购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销售日期等内容，或者保留载有上述信息的销售凭证。

第十一条  散装食品经营企业进货凭证和进货、销售台账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限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两年。

第十二条  散装食品经营企业应当建立并执行食品安全培训制度。组织从事散装食品相关工作人员参加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并建立培训档案。

第十三条  散装食品经营从业人员有发热、腹泻、皮肤伤口或感染、咽部炎症等有碍食品安全病症的，应立即离开工作岗位，待查明原因并将有碍食品安全的病症治愈后，方可重新上岗。

　　第十四条  食品现场制售场所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远离有毒、有害等污染源；

　　（二）制作、销售等区域，生活用品、食品原料、成品应当有效分隔；

　　（三）有防蝇、防鼠、防虫和清洁卫生等设施。

　　第十五条  食品现场制售经营应当具备基本的经营设备、工具、容器，保持经营设备、工具、容器卫生，避免交叉污染，及时进行清洗、消毒。

　　第十六条  食品现场制售从业人员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身体健康，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卫生要求，持有效的健康证明；

　　（二）保持个人卫生，制作、销售食品时应当将手洗净，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销售无包装的直接入口食品时，应当使用无毒、清洁的售货工具。

　　第十七条  食品制作所用原料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和要求。不得回收食品作原料重复使用。禁止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禁止使用非食用物质制作食品。

　　第十八条  食品现场制售经营者应当建立原料供货商档案，内容包括由供货商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送货授权委托书、原料购销协议。

　　第十九条  食品现场制售经营者应当索要食品原料供货商的供货发票或供货凭证。原料供货发票或供货凭证保留期限不少于6个月。

　　第二十条  食品现场制售经营者应当建立食品加工制作记录，每日记录一次，内容包括食品名称、生产加工时间、原料及数量、供货商名称、负责人签名、食品加工操作人签名。现场加工原始记录应当附在当日加工制作记录之后。食品加工制作记录保留期限不少于6个月。

第二十一条  食品现场制售经营者应当在经营现场对制售的食品进行标牌公示，内容包括：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限等。

第二十二条  经营者发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散装食品，应按以下规定处理：

（一）立即停止经营或使用，待售食品应立即撤下货架，销毁或暂存在集中区域，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记录停止经营和通知情况，及时报告辖区市场监管部门；

（二）需销毁处理的，应采取就地拆除包装或捣毁、染色等方式处理，以破坏其原有形态；

（三）销毁应由专人负责，有专门记录；

（四）属于应予召回的食品，应按照有关规定实施召回。

第二十三条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当督促经营者落实本规范要求，依法处理违反《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本规范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规范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